
泰康赢家人生 2020 终身寿险

（投资连结型）

产品说明书

风险提示：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泰康赢家人生
2020 终身寿险（投资连结型）》为投资连结型保险,本保险
的投资风险由投保人承担。

本产品说明书仅针对《泰康赢家人生 2020 终身寿险（投资连结型）》。在

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在保险单上签章

的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公司，“本产品”指我们提供的“泰康赢家人

生 2020 终身寿险（投资连结型）”产品，“本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泰

康赢家人生 2020 终身寿险（投资连结型）保险合同”，“被保险人”指本合同

的被保险人。

为方便您了解和购买本产品，请您仔细阅读本产品说明书：



一、投保须知

1. 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终身，自本合同生效日零时开始，至被保险人

身故时止。

2. 犹豫期及犹豫期退保

自您签收本合同的次日零时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

视本合同，如果您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

同。

您有权选择是否在犹豫期内将本合同约定的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并在保险

单上载明。如果您未选择的，我们将视为您默认同意在犹豫期后将本合同约定的

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

如果您选择在犹豫期内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即本合同生效后立即投资

的），并且在犹豫期内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在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后

向您退还我们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保单账户价值以及

除资产管理费之外的其他已收取的各项费用。

如果您选择在犹豫期后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并且在犹豫期内提出解除本

合同，我们将在扣除不超过 10 元的工本费后向您无息退还您所交纳的保险费。

解除本合同时，您须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提供本合同、您的有效身份证

件及您所交保险费的发票。自我们收到前述材料时起，本合同即被解除，对于本

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3. 保险费的交纳

本合同保险费的交费方式为不定期交。本合同的保险费分为三项，分别是一

次性保险费、定期追加保险费和不定期追加保险费。保险费的数额须符合您投保

时（如果追加保险费，则为申请追加保险费时）我们关于保险费交纳的约定。

如果您在连续三个定期追加保险费约定交纳日均未交纳定期追加保险费，我

们将视为您自动停止交纳以后各期的定期追加保险费。

4. 未成年人身故保险金限制

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被保险人身故给付的身故保险金限额须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保险责任

本产品为投资连结保险产品，含有身故给付的保险责任，与传统保险的保险

责任有所不同。请您务必仔细阅读、理解清楚:

1. 基本保险金额

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按以下情形确定:



1）如果您选择在犹豫期内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或者您选择在犹豫期后

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且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犹豫期后身故，本合同的基

本保险金额为我们收到领取身故保险金申请书及我们所要求的材料后

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保单账户价值。

2）如果您选择在犹豫期后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且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犹

豫期内身故，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为您累计所交纳的保险费数额（不

计息）。

2.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1）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者于本合同生效（若曾复效，则自本

合同最后复效）之日起 180 日后非因意外导致身故，我们将向身故保险

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身故保险金的数额为基本保险

金额×（1+风险保险金额比例）。

2）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若曾复效，则自本合同最后复效）之日起 180

日内非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我们将向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

金，本合同终止。身故保险金的数额为基本保险金额。

上述“风险保险金额比例”的取值约定如下：

到达年龄 风险保险金额比例

0-17 周岁 0%

18-40 周岁 60%

41-60 周岁 40%

61 周岁以上 20%

其中，到达年龄指的是保险单上载明的被保险人投保年龄，加上保单年度数，

再减去 1后所得到的年龄。

三、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者注射毒品；

（4） 被保险人在本合同成立（若曾复效，则自本合同最后复效）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者驾驶无合法有效

行驶证的机动车；

（6）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者武装叛乱；

（7） 核爆炸、核辐射或者核污染。

因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投保人之



外的其他权利人给付我们收到领取身故保险金申请书及我们所要求的材料后的

下一个资产评估日本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其他权利人按照被保险人第一顺序法

定继承人、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的顺序确定。

因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给付我们收到

领取身故保险金申请书及我们所要求的材料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本合同的保

单账户价值。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本公司责任的条款，如“年

龄性别错误”及其他以黑体字体显示的内容。

四、中途急需用钱的处理

在购买本产品且本合同生效后，若您中途急需用钱，可以选择部分领取保单

账户价值和解除合同两种方式将保单账户价值部分或全部变现，以解燃眉之急。

1. 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在犹豫期后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但需要

满足以下条件：

（1） 被保险人未发生保险事故；

（2） 您每次申请部分领取的金额、领取后的保单账户价值余额及领取后

各投资账户的单位数均不得低于我们约定的最低数额；如果部分领取后的保单账

户价值余额及领取后各投资账户的单位数低于我们约定的最低数额，您只能书面

申请解除本合同，不能申请部分领取。目前我们约定的领取后的保单账户价值余

额最低数额为 5000 元，我们保留调整该最低数额的权利。

我们将按接到您的书面申请和我们所要求的材料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

投资单位卖出价计算部分领取的保单账户价值，并自接到书面申请和我们所要求

的材料后 30 日内，向您给付您申请部分领取的保单账户价值在扣除退保费用和

部分领取手续费后的余额。保单账户价值按您申请部分领取的保单账户价值在领

取日等额减少。

退保费用和部分领取手续费收取标准请参见本产品说明书第五部分“费用收

取”项下“退保费用”和“部分领取手续费”之相关内容。

2. 解除合同

如您在犹豫期内要求解除本合同，参见本产品说明书第一部分“投保须知”

项下“犹豫期及犹豫期退保”之相关规定。

如您在犹豫期后要求解除本合同，自我们收到我们所要求的材料时起，本合

同终止，我们自接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接到解除合同申

请书之日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现金价值。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

失。

五、费用收取

1. 初始费用



您每次交纳的每项保险费，我们将按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收取初始费用。扣除

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按照本合同“投资单位数的确定”的约定分配进入投资账户，

买入投资单位。

初始费用目前实际收取比例为 1.5%。在遵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及规定的前提下，我们有权对初始费用的收取标准进行调整，但最高不超过您每

次所交纳保险费的 5%。

2. 资产管理费

我们在每个资产评估日按前一日各投资账户资产净值的一定比例收取各投

资账户资产管理费，收取标准如下：

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 = 前一日该投资账户资产净值×距上次资产评估日

天数×资产管理费收取比例÷365

投资账户资产净值扣除资产管理费后等于投资账户价值。各投资账户的资

产管理费年收取比例如下：

账户名称 当前资产管理费年收取比例

创新动力型投资账户 1.5%

稳健收益型投资账户 1.3%

货币避险型投资账户 0.2%－0.3%之间调整

我们有权对资产管理费收取比例进行调整，但该比例最高不超过 2%。如果

我们对资产管理费的收取比例进行调整，我们将提前通知您。

3. 保障成本

我们对本合同承担的风险保险金额收取相应的保障成本，保障成本按您保单

账户中各投资账户的投资账户价值进行分摊，以卖出投资单位的方式收取。自本

合同的第 7保单月度起，我们于本合同每个保单月度的首个资产评估日收取保障

成本。

本合同在每个保单月度的保障成本（以下简称“月度保障成本”）根据被保

险人的性别、年龄和风险保险金额确定，每千元风险保险金额的月度保障成本于

《泰康赢家人生 2020 终身寿险（投资连结型）月度保障成本费率表》上载明。

自被保险人年满 75 周岁后首个本合同的月生效对应日（含该日）起，我们

不收取保障成本。

4. 保单管理费

为维持本合同有效，我们将在本合同生效日及之后每个保单月度的首个资产

评估日收取保单管理费。保单管理费按您保单账户中各投资账户的投资账户价值

进行分摊，以卖出投资单位的方式收取。目前，本合同每月的保单管理费为 0元。

我们有权对保单管理费进行调整，但最高不超过 30 元/月。

5. 退保费用



您解除本合同或者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时，我们将收取退保费用。

退保费用为您解除本合同时保单账户价值或者部分领取时申请领取的保单

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具体收取比例见下表：

保单年度 第1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以后各年

退保费用比例 5% 4% 3% 2% 1% 0%

6. 投资账户转换手续费

对于投资账户转换，目前我们每次收取投资账户转换手续费 0元，我们可以

调整投资账户转换手续费，但最高不超过每次 100 元。您连续两次申请投资账户

转换的时间间隔不应少于 5个工作日。

7. 部分领取手续费

您申请部分领取时，我们将收取部分领取手续费，该项费用从申请部分领取

的金额中扣除。目前每次部分领取收取手续费 0元。我们可以调整该手续费的收

费标准，但最高金额不超过每次 100 元。

六、投资账户说明

本公司目前配备三个投资账户供投保人选择，分别为创新动力型投资账户、

稳健收益型投资账户、货币避险型投资账户。各投资账户的投资风险完全由投保

人承担。

1. 创新动力投资账户

（1）投资目标

本账户投资目标是谋求账户资产的长期积极增长。本账户适合于风险承受能

力很强的投资者。

（2）投资范围

本投资账户以权益类资产投资为主，权益类资产包括二级市场股票、股票型

或偏股型证券投资基金、一级市场新股申购、定向增发，因可转债或权证转股形

成的股票、因持有股票所派发的权证以及因可分离债券产生的权证，以及境外市

场的权益投资。

本账户也将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固定收益类资产包括各种类型债券（包

括国债、金融债、财政部代为发行代办兑付的地方政府债、企业债、公司债、次

级债、可转债、分离式可转债、无担保企业债等）、各种类型的票据（包括央票、

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银行存款（包括定期存款、协议存款、结构性存款

和通知存款等）、债券型或偏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流动

性资产（包括银行活期存款、半年内到期的银行存款、结算备付金、证券清算款、

买入返售证券资产、货币市场基金、短期融资券、一年内到期流动性良好的债券

和票据等），以及境外固定收益投资。

现阶段本账户可参与的境外投资为：固定收益投资品种限定于香港主板市场



上市公司以及大型国有企业在港公开发行的债券和可转换债券，并且具有国际公

认评级机构评定的 BBB 级或者相当于 BBB 级以上的长期信用级别；境外权益类

投资品种限于香港市场公开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股票。境外投资的范围和品种将

在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相应的调整。

（3）投资比例

权益类资产比例不低于投资账户资产净值的 50%；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比例

不超过 50%，其中流动性资产投资比例不低于 5%。账户投资于基础设施债权及股

票定向增发总体比例不超过 40%。账户境外投资的额度限定在公司被批准的总额

度范围之内，与公司其他境外投资合并计算。

（4）业绩基准

75%×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25%×中债综合指数（全价）收益率

（5）投资策略

本账户管理人依托中国宏观经济转型的大背景，着重关注主导经济创新与转

型的新兴行业、新科技行业和新能源行业等板块，精选创新能力强、具有竞争力

比较优势的行业龙头股票，同时关注投资标的的盈利性与成长性，兼顾其他具有

投资价值的股票。配置策略总体上以权益类投资为主，辅以固定收益类投资，充

分分享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中不断涌现出的机会，为客户争取良好的资产增值机

会。

（6）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投资风险主要是权益类资产（股票、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的

市场风险，其次是债券等固定收益资产的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如实施境外投资，

还会承担相应的汇率风险。

（7）资产管理费

本投资账户的资产管理费年收取比例最高不超过 2%，目前收取标准为 1.5%。

（8）账户历史价格情况

本账户存续期内每月末投资单位卖出价变化如下图所示（截至2020年7月31

日）：



2. 稳健收益型投资账户

本投资账户说明书中各投资账户所使用的投资工具定义如下：

固定收益资产：主要包括各种类型债券、票据、银行存款、债券型基金、基

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利率互换、可转换债券、具有固定收益特征的投资工具以

及在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的前提下允许投资的其它品种和产

品。

权益类资产：主要包括股票、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不含债券型基金和

货币市场基金）以及在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的前提下允许投

资的其它品种和产品。

流动性资产：主要包括现金、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债券、货币市场基金等流

动性良好的资产，以及在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的前提下允许

投资的其它流动性品种和产品。

（1）投资目标

本账户投资目标是在满足本金稳妥与良好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账户资产的

长期稳定增值。本账户适合追求低风险下获取稳健收益的投资者。

（2）投资范围

本账户投资于债券及其它固定收益资产的比例为 60%－100%，参与新股投资

等权益投资(含香港市场股票)的比例为 0%－20%，投资其他流动性资产的比例不

低于 5%。

本账户可参与股票战略配售、定向增发、网下和网上新股申购等一级市场投

资以及在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的前提下允许的其他投资。

为了回避风险，账户管理人可以根据对市场的预测调整上述投资比例。

（3）投资策略

本账户的投资策略是以债券市场投资收益为基础，把握新品种、新业务和新

股申购等带来的套利机会积极操作获得超额收益。

本账户的组合管理方法和标准主要是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货币政策走势

及利率走势的综合判断，在注重投资账户本金安全和风险控制的基础上，采取积

极的固定收益操作，通过调整组合久期等方法，实施积极的账户管理；同时充分

运用新股申购等各种策略提升组合的持有期收益率，实现账户资产的长期稳定增

值。

（4）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投资风险主要是债券等固定收益资产的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权益

资产（股票、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的市场风险影响较小。如实施境外投资，

还会承担相应的汇率风险。

（5）资产管理费

本投资账户的资产管理费年收取比例最高不超过 2%，目前收取标准为 1.3%。

（6）账户历史价格情况

本账户存续期内每月末投资单位卖出价变化如下图所示（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



3. 货币避险型投资账户

本投资账户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投资工具定义如下：

固定收益资产：主要包括各种类型债券、票据、银行存款、债券型基金、基

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利率互换、可转换债券、流动性资产（主要包括现金、到

期日在一年以内的债券、货币市场基金等流动性良好的资产）、具有固定收益特

征的投资工具以及在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的前提下允许投资

的其它品种和产品。

权益类资产：主要包括股票、封闭式基金、开放式基金（不含债券型基金和

货币市场基金）以及在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的前提下允许投

资的其它品种和产品。

（1）投资目标

本账户投资目标是在确保本金安全和高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投资账户资产

的逐步增值。本账户适合追求低风险下保证资产安全的投资者,或作为客户其他

账户资产价值的临时保值场所。

（2）投资范围

本账户投资于现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回购，剩余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存款，

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央行票据等短期债券，以及在符合

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的前提下允许投资的其它流动性品种。

账户管理人可以根据对货币市场的预期及市场结构的变化调整账户投资比

例，或补充新的投资品种。

（3）投资策略

本账户的投资策略是通过优选质地优良、具备高流动性和良好预期收益的货

币市场品种，合理安排期限结构，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不超过365天,同时积极

把握稳健的票息收益和套利机会，以实现账户本金的安全、高流动性和与承担的

风险相适应的稳定增值。

（4）投资风险



本账户的投资风险主要是债券等固定收益资产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

（5）资产管理费

本投资账户的资产管理费收取采用可变费率机制，根据账户实际收益情况，

资产管理费年收取比例在0.2%－0.3%之间调整。具体规则为：自账户成立日起以

每半年时间为周期，第一个半年的资产管理费年收取比例初步定为0.2%，每半年

调整时根据上一个周期账户年化收益情况而定，具体如下表：

上个周期账户收益率（年化） 对应资产管理费年收取比例

2%以下 0.2%

2%及以上 0.3%

（6）账户历史价格情况

本账户存续期内每月末投资单位卖出价变化如下图所示（截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

七、投资账户管理

1. 投资账户的运作

为履行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我们依照国家政策和相关适用的法

律、法规、规章及规定，为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资金运作设立一个或者数个专用

投资账户。您投保时我们提供的投资账户见《泰康赢家人生 2020 终身寿险（投

资连结型）投资账户说明书》。投资账户的投资组合及运作方式由我们决定。各

投资账户的投资风险完全由您承担。

投资账户价值划分为等额单位，以投资单位数计量。投资账户将定期由独立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在充分保障您的利益并且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的前提下，

我们可在按照相关规定履行规定程序后增设新的投资账户或者合并、分立、关闭

投资账户，或者停止投资账户的转换。



在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的前提下，我们可在提前公告后

合并或者分解投资账户中的投资单位。在合并、分解投资账户中的投资单位时，

各投资账户价值保持不变。

在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的前提下，我们有权将投资账户

的管理全部或者部分委托给我们以外的金融机构。

2. 投资账户评估

我们在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定的前提下，对投资账户价值

进行评估。资产评估日由我们确定，正常情况下，我们在每个工作日对投资账户

价值评估一次并计算出投资单位价值。

投资账户价值 = 该投资账户总资产 – 该投资账户总负债

投资账户总资产和总负债的评估方法符合相关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

定。

投资单位价值 = 投资账户价值 ÷ 投资账户的投资单位数

如果因投资账户所涉及的证券交易所停市或者其他我们不可控制的外部客

观因素，致使我们无法评估投资账户价值的，我们可以暂停或者延迟投资账户评

估。

3. 投资单位价格

投资单位价格根据各资产评估日的投资单位价值确定并予以公布，分为买入

价和卖出价。投资单位价格至少精确到小数点后 4位。

卖出价是资金退出投资账户，将投资账户中的投资单位兑现为现金时所使用

的价格。

卖出价 = 投资单位价值

买入价是资金进入投资账户，折算为投资单位时所使用的价格。

买入价 = 投资单位价值×（1 + 买入卖出差价）

买入卖出差价以投资单位价值的百分比表示，目前的收取标准为 0%。在不

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定的前提下，我们有权对投资账户买入卖出差

价进行调整，但最高不超过 2%。

4. 资产管理费

我们在每个资产评估日按前一日各投资账户资产净值的一定比例收取各投

资账户资产管理费，收取标准如下：

投资账户资产管理费 = 前一日该投资账户资产净值×距上次资产评估日

天数×资产管理费收取比例÷365

投资账户资产净值扣除资产管理费后等于投资账户价值。

资产管理费的收取比例于《泰康赢家人生 2020 终身寿险（投资连结型）投

资账户说明书》上载明，我们有权对资产管理费收取比例进行调整，但该比例最

高不超过 2%。如果我们对资产管理费的收取比例进行调整，我们将提前通知您。



5. 投资单位数的确定

我们按照您与我们约定的分配比例，在扣除初始费用后，将各项保险费分别

分配到相应投资账户，买入投资单位。您名下各投资账户中买入的投资单位数按

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买入的投资单位数 = 分配至该投资账户的保险费金额÷该投资账户的投资

单位买入价

对于在犹豫期满前我们收到的保险费，如果您选择在犹豫期内将保险费转入

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买入价为本合同生效日的买入价，如果本合同生效日不是资

产评估日，则买入价为本合同生效日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买入价；如果您选

择在犹豫期后将保险费转入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买入价为犹豫期后的下一个资产

评估日的买入价。

对于在犹豫期后我们收到的保险费，投资单位买入价为我们收到每笔保险费

后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买入价。

6. 投资账户选择

在投保时、申请不定期追加保险费或者申请定期追加保险费时，您须按我们

的约定选择一个或多个投资账户，并指定保险费在各投资账户间的分配比例。

7. 投资账户转换

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且保单账户建立后，您可向我们书面申请，将您保单账户

中的资金从一个投资账户全部或者部分转移至其他投资账户。经我们审核同意

后，按如下方式进行投资账户转换：

（1） 以转出投资账户的投资单位卖出价卖出您申请转出的投资单位，并在收取

投资账户转换手续费后得到转出金额。

转出金额 = 转出投资账户转出的投资单位数×该投资账户的投资单位卖

出价 － 投资账户转换手续费

（2） 将转出金额分配到您指定转入的投资账户，并根据转入投资账户的转入金

额，以该投资账户的投资单位卖出价买入投资单位数。

买入投资单位数 = 转入投资账户转入金额÷该投资账户的投资单位卖出

价

每次转换的金额须符合转换时我们约定的最低限额。本条所指的投资单位卖

出价为我们收到转换申请后的下一个资产评估日的投资单位卖出价。

对于投资账户转换，目前我们每次收取投资账户转换手续费 0元，我们可以

调整投资账户转换手续费，但最高不超过每次 100 元。您连续两次申请投资账户

转换的时间间隔不应少于 5个工作日。

8. 特殊情况下交易的约定

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定以及保证大多数投保人基本利益的前

提下，如果发生非我们所能控制的特殊情况或者不寻常的市场行为（诸如证券交

易所休市，相关证券品种停止交易，投资账户巨额卖出申请等），则我们可限制



接受或者延迟执行您卖出投资单位数的申请，被延迟卖出的投资单位将按其实际

被卖出时所对应的资产评估日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卖出价计算其卖出金额。当发

生巨额卖出申请时，我们为保护您的利益，可以根据该投资账户情况决定全额赎

回、部分延期赎回或者暂停赎回：

（1） 全额赎回：当我们认为有能力支付全部赎回申请时，按正常赎回程序执行。

（2） 部分延期赎回：

1）当日按不低于上一资产评估日投资账户内投资单位总数的 10%进行交

易，其余申请将延迟交易；

2）对于当日可以交易的部分，我们将按照当日该投资账户可以进行交易

的单位数量占所有申请的单位数量总和的比例，确定当日每个投保人

可以交易的投资单位数量；

3）对于延期交易的部分，您可以申请取消交易；当日未获受理的部分交

易申请若没有申请取消交易，将转到下一个工作日进行相应处理，且

不享有优先交易的权利；之后依次类推，直到全部申请处理完毕为止。

（3） 暂停赎回：连续 2个开放日以上(含本数)发生巨额卖出申请，如我们认为

有必要，可暂停接受赎回申请；已经接受的赎回申请可以延期支付赎回款

项，但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并应当在指定媒介上进行公告。

巨额卖出申请：指由于合同终止、部分领取或者账户转换等所引起的在资产

评估日当日的投资账户净卖出申请的投资单位数量超过上一资产评估日投资账

户总投资单位数量的 10%。投资账户总投资单位数量为所有投保人在该投资账户

的投资单位数之和。

八、信息披露

1. 投资单位价格公告制度

我们将至少每周一次通过泰康人寿网站（http://www.taikanglife.com/）

作信息公告，公告的内容为本产品项下各投资账户每个评估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我们在泰康人寿网站保留了本产品开办以来投资账户单位价格的全部历史

信息，您可以登陆并进行查询。

2. 投资账户状况公告制度

我们至少每半年一次在公司网站及中国银保监会认可的公众媒体上发布信

息公告，信息公告的主要内容为各投资账户在报告期内的运营情况。

3. 客户报告制度

我们每年将为您寄送上一年度的保单状态报告。



九、保险利益演示

演示 1：30 岁的李先生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本产品，一次性交纳保险费 10 万元，在初始费用收取比例为 1.5%，前 5个保单年度退保

费用收取比例分别为 5%、4%、3%、2%、1%，第 6 保单年度及以后年度退保费用收取比例为 0%时，李先生名下的保单账户价值金额、退

保时的现金价值、各项保险利益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保

单

年

度

被保

险人

年末

年龄

一次性

保险费

追加

保险

费

累计保

险费

初始

费用

进入账

户的金

额

保单

管理

费

当年保障成本
部分领

取金额

（假设

年末）

保单年度末投资账户价值 保单年度末身故保险金给付金额 保单年度末现金价值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31 100000 0 100000 1500 98500 0 18 18 19 0 99467 102914 105376 159147 164662 168601 94494 97768 100107

2 32 0 0 100000 0 0 0 38 40 41 0 100424 107504 112709 160678 172007 180335 96407 103204 108201

3 33 0 0 100000 0 0 0 40 43 46 0 101388 112298 120552 162221 179676 192883 98346 108929 116935

4 34 0 0 100000 0 0 0 42 47 51 0 102360 117303 128937 163776 187685 206300 100313 114957 126359

5 35 0 0 100000 0 0 0 44 51 57 0 103339 122529 137904 165342 196046 220646 102306 121304 136525

6 36 0 0 100000 0 0 0 47 56 64 0 104326 127985 147491 166921 204776 235985 104326 127985 147491

7 37 0 0 100000 0 0 0 50 62 72 0 105319 133681 157741 168510 213890 252385 105319 133681 157741

8 38 0 0 100000 0 0 0 53 68 82 0 106319 139627 168698 170110 223403 269917 106319 139627 168698

9 39 0 0 100000 0 0 0 57 76 93 0 107325 145832 180410 171720 233332 288657 107325 145832 180410

10 40 0 0 100000 0 0 0 62 85 107 0 108336 152308 192929 173338 243693 308686 108336 152308 192929

15 45 0 0 100000 0 0 0 60 99 139 0 113572 189320 269904 159001 265048 377865 113572 189320 269904

20 50 0 0 100000 0 0 0 93 180 286 0 118967 235140 377291 166554 329196 528207 118967 235140 377291

25 55 0 0 100000 0 0 0 141 324 578 0 124418 291579 526555 174185 408211 737177 124418 291579 526555

30 60 0 0 100000 0 0 0 250 683 1372 0 129762 360574 732857 181667 504804 1026000 129762 360574 732857

35 65 0 0 100000 0 0 0 232 750 1695 0 135272 445688 1019513 162327 534826 1223416 135272 445688 1019513

40 70 0 0 100000 0 0 0 407 1565 3981 0 140489 548833 1412993 168587 658600 1695591 140489 548833 1412993



保

单

年

度

被保

险人

年末

年龄

一次性

保险费

追加

保险

费

累计保

险费

初始

费用

进入账

户的金

额

保单

管理

费

当年保障成本
部分领

取金额

（假设

年末）

保单年度末投资账户价值 保单年度末身故保险金给付金额 保单年度末现金价值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45 75 0 0 100000 0 0 0 710 3231 9252 0 144707 670286 1942213 173648 804343 2330656 144707 670286 1942213

50 80 0 0 100000 0 0 0 0 0 0 0 152088 835298 2724055 182506 1002358 3268866 152088 835298 2724055

55 85 0 0 100000 0 0 0 0 0 0 0 159846 1040933 3820628 191816 1249120 4584753 159846 1040933 3820628

60 90 0 0 100000 0 0 0 0 0 0 0 168000 1297192 5358628 201600 1556631 6430354 168000 1297192 5358628

65 95 0 0 100000 0 0 0 0 0 0 0 176570 1616538 7515753 211884 1939845 9018903 176570 1616538 7515753

70 100 0 0 100000 0 0 0 0 0 0 0 185577 2014500 10541232 222692 2417400 12649479 185577 2014500 10541232

75 105 0 0 100000 0 0 0 0 0 0 0 195043 2510434 14784623 234051 3012520 17741548 195043 2510434 14784623

演示 2：30 岁的王太太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本产品，一次性交纳保险费 10 万元，并且从投保之日起每月定期追加保险费 1000 元，连

续定期追加保险费 10 年，在初始费用收取比例为 1.5%，前 5个保单年度退保费用收取比例分别为 5%、4%、3%、2%、1%，第 6保单年度

及以后年度退保费用收取比例为 0%时，王太太名下的保单账户价值金额、退保时的现金价值、各项保险利益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保

单

年

度

被保

险人

年末

年龄

一次性

保险费

追加

保险

费

累计保

险费

初始

费用

进入账

户的金

额

保单

管理

费

当年保障成本
部分领

取金额

（假设

年末）

保单年度末投资账户价值 保单年度末身故保险金给付金额 保单年度末现金价值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1 31 100000 12000 112000 1680 110320 0 9 9 10 0 111355 115006 117612 178167 184009 188179 105787 109256 111731

2 32 0 12000 124000 180 11820 0 22 23 23 0 124325 132241 138047 198920 211585 220875 119352 126951 132525

3 33 0 12000 136000 180 11820 0 25 27 28 0 137422 150247 159908 219875 240395 255852 133299 145740 155110

4 34 0 12000 148000 180 11820 0 29 32 34 0 150646 169059 183292 241034 270494 293268 147633 165677 179627



保

单

年

度

被保

险人

年末

年龄

一次性

保险费

追加

保险

费

累计保

险费

初始

费用

进入账

户的金

额

保单

管理

费

当年保障成本
部分领

取金额

（假设

年末）

保单年度末投资账户价值 保单年度末身故保险金给付金额 保单年度末现金价值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低 中 高

5 35 0 12000 160000 180 11820 0 33 37 41 0 163998 188711 208307 262397 301938 333292 162358 186824 206224

6 36 0 12000 172000 180 11820 0 37 43 48 0 177480 209242 235066 283968 334787 376105 177480 209242 235066

7 37 0 12000 184000 180 11820 0 42 50 57 0 191091 230689 263689 305746 369103 421902 191091 230689 263689

8 38 0 12000 196000 180 11820 0 48 59 67 0 204832 253093 294304 327732 404949 470886 204832 253093 294304

9 39 0 12000 208000 180 11820 0 55 69 80 0 218704 276496 327049 349927 442393 523278 218704 276496 327049

10 40 0 12000 220000 180 11820 0 63 80 96 0 232707 300939 362070 372331 481502 579312 232707 300939 362070

15 45 0 0 220000 0 0 0 63 96 128 0 244274 374559 507192 341983 524383 710069 244274 374559 507192

20 50 0 0 220000 0 0 0 102 183 275 0 256307 465992 710179 358830 652389 994251 256307 465992 710179

25 55 0 0 220000 0 0 0 179 380 643 0 268637 579107 993312 376092 810750 1390637 268637 579107 993312

30 60 0 0 220000 0 0 0 342 859 1639 0 280976 718185 1386439 393366 1005460 1941015 280976 718185 1386439

35 65 0 0 220000 0 0 0 314 935 2007 0 293829 890507 1934814 352595 1068609 2321777 293829 890507 1934814

40 70 0 0 220000 0 0 0 581 2053 4960 0 306462 1101269 2692977 367754 1321523 3231572 306462 1101269 2692977

45 75 0 0 220000 0 0 0 1072 4490 12211 0 317736 1353810 3725928 381283 1624572 4471114 317736 1353810 3725928

50 80 0 0 220000 0 0 0 0 0 0 0 333944 1687094 5225807 400733 2024513 6270968 333944 1687094 5225807

55 85 0 0 220000 0 0 0 0 0 0 0 350978 2102426 7329464 421174 2522911 8795357 350978 2102426 7329464

60 90 0 0 220000 0 0 0 0 0 0 0 368882 2620005 10279953 442658 3144006 12335944 368882 2620005 10279953

65 95 0 0 220000 0 0 0 0 0 0 0 387698 3265003 14418166 465238 3918004 17301799 387698 3265003 14418166

70 100 0 0 220000 0 0 0 0 0 0 0 407475 4068788 20222223 488970 4882546 24266668 407475 4068788 20222223

75 105 0 0 220000 0 0 0 0 0 0 0 428260 5070450 28362715 513912 6084541 34035257 428260 5070450 28362715



注：

1、该利益演示基于公司的投资收益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实际投资收益可能出现

负值；

2、对于本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现金价值与身故保险金，我们只给付其中一项，给付其中任意一项后，本合同终止；

3、该演示所使用的投资账户组合的假设投资回报率为：“投资收益（低）”为年利率 1％、“投资收益（中）”为年利率 4.5％、“投

资收益（高）”为年利率 7％；

4、以上利益演示表中“年”均指保单年度；

5、保单账户价值、现金价值、身故保险金，均四舍五入保留到元。



十、投保人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了本产品说明书的全部内容，能够理解并且同意以下

事项的约定：本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保险费交纳、投资账

户说明、投资风险及投资账户扣取的各项费用、犹豫期权利、解除合同及提前部

分领取的相关规定等。

本人理解本产品说明书中的保险利益测算仅供说明使用，投资回报由实际投

资结果决定，投资回报可能是正增长，也可能是负增长，投资账户价值可能高于

或低于保险利益演示表中所列的数据，投资风险由投保人承担。

本人特此签名确认

签名（投保人）

年 月 日


	我们至少每半年一次在公司网站及中国银保监会认可的公众媒体上发布信息公告，信息公告的主要内容为各投资账

